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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工作方案 
 

2015 年，我省实施“工业绿动力”计划以来，能源结构进一

步优化，节能减排指标得到有效控制，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是，

与新旧动能转换、大气污染防治、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等工作还有

一定的差距，按照省统一部署要求，现就我市推进“工业绿动力”

计划工作安排如下。 

一、总体思路和目标 

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按照

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方案》和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的总体要求，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工

业绿动力”计划为引领，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为重点，以新能源

应用为突破，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标准制度建设为保障，综合

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深入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

“点”“面”结合，精准施策，上下联动，注重实效，打造“工业绿

动力”计划品牌，推动我市经济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二、主要工作任务 

拓展“工业绿动力”计划实施范围，落实重大工作任务，积极

培育新动能，在“面”上做好“三个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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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先行试点向全域面上推开拓展。在金乡、汶上、曲

阜、梁山等先行试点的基础上，由“点”到“面”，全域辐射，整体

推开，实现全覆盖。 

1、学习先进经验，用好先行试点成果，推动工作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高速度推进。各先行试点县先行先试、主

动作为，实现了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的双促进，试点示范作用

显现。各县市区要认真学习典型，抓紧制定推进“工业绿动力”

计划，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工作方案或行动计划，紧贴自身实

际，借鉴成功经验，加强工作创新，加大扶持力度，从快从速

推进，全力打造一批新旧动能转换的精品工程、亮点工程和“样

板田”。 

2、因地制宜，突出重点，采取“一县一策”、“一事一议”、

“一炉一册”等措施精准治理。先行试点县要将成熟做法固化为

制度加以推广，其他县市区可选择有突破性的支撑项目优先实

施，形成各具特色、竞相发展的局面。要坚持“一事一议”，实

行“一线工作法”，对重点工作、重大项目和急办事宜，采取特

事特办的方法，给予特殊支持。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型号、

不同用途的锅炉、窑炉等，坚持分类治理，逐台制定改造（替代）

工作方案。 

（二）从燃煤锅炉改造向建材、煤化工、焦化等重点用煤行

业拓展。持续推进燃煤锅炉综合整治，重点建设一批高效环保锅

炉示范项目，提高改造积极性，巩固推广效果。同时，紧紧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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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煤化工、焦化等领域，全面摸清整治项目底数，逐一制定

治理方案，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 

1、在燃煤锅炉综合治理方面深入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

凡新、改、扩建燃煤锅炉热源厂或燃煤锅炉的，优先采用煤粉和

水煤浆等高效环保锅炉，严格执行能评、环评等规定。其他锅炉

要按照宜气则气、宜电则电的原则，加快推进以气代煤、以电代

煤工程。加快实施配套管网建设，为气代煤、电代煤工程顺利实

施提供坚强的电气源保障。 

2、在建材行业深入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水泥行业要全

面推进清洁生产，推广全氧燃烧、变频调速等先进技术，鼓励对

现有回转窑系统、粉磨系统进行节能改造；鼓励开发窑炉烟气脱

硫、脱硝及余热利用一体化技术和成套装备，对生产线的颗粒物

排放进行综合治理，推动水泥窑无害化协同处置废弃物。认真落

实国家和省工作部署要求，确保水泥行业冬季错峰生产落到实

处。按照省物价局、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有关文件要求，严格执行

水泥企业阶梯电价制度。平板玻璃行业要实施清洁能源置换改

造，重点突破超薄、高强、无碱、镀膜、高透光率等高性能产品

生产及深加工关键技术，大力发展低辐射镀膜玻璃、超白玻璃、

光伏发电玻璃、屏显基板玻璃、航空和车用安全玻璃等高性能玻

璃产品，加大低辐射镀膜玻璃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及新建建筑的

推广。建陶行业熔块生产企业要采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并配套环

保治理设施，引导企业将窑炉生产环节转移至资源富集地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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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统一制气、统一制粉、统一废弃物处理、统一外立面整治的“四

统一”综合治理，推广干法制粉、连续球磨、辊道窑及余热回收

综合利用、节能窑炉以及环保治理技术与装备，达不到能耗限额

标准或排放不达标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处罚。耐火材料行

业要进行能源结构调整和窑炉节能改造，全部改为使用天然气或

集中煤制气，不能改造且达不到能耗限额标准或排放不达标的，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处罚。砖瓦和碳酸钙行业要配套建设环保

治理设施，达不到能耗限额标准或排放不达标的，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处理处罚。 

3、在煤化工行业深入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按照化工产

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要求，运用安全、节能、环保等倒

逼机制，在煤制合成气、氨合成、尾气处理等方面，采用先进技

术实施改造。在气化环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新建煤化工项目

应采用水煤浆或干煤粉加压连续气化技术，鼓励现有固定床常压

煤气化生产企业采用连续加压煤气化技术实施原料路线改造，逐

步淘汰常压煤气化装置。在转化环节，以提高反应热的利用效果

和减少外供蒸汽量作为重点，鼓励采用低温变换工艺、等温变换

技术；氨合成应降低进水冷却器气体温度，减少热量损失，回收

分离液氨后循环气体冷量，减少冷冻负荷，提高反应热的回收率；

鼓励对传统中小型氨合成装置实施降低系统压力技术改造，以大

型低压氨合成装置替代小型高压氨合成装置，减少压缩功耗；大

型甲醇合成装置鼓励采用水相变移热产生蒸汽方式及时移走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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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合成反应热，维持催化剂床层温度稳定。在废物处理环节，鼓

励采用低温甲醇洗（半贫液循环）脱硫脱碳技术，优化流程及冷

量利用，降低再生蒸汽消耗，再生的富含硫化氢酸性气体，采用

硫回收制硫磺或制硫酸技术进行综合利用；鼓励采用液氮洗气体

深度净化技术，脱除CO、甲烷和氩，消除氨合成循环气的放空，

降低氢氮气的损失；甲醇合成放空气应进行氢回收，将放空气尾

气作为燃料气，降低原料消耗；甲醇精馏应采用三塔或五塔工艺，

淘汰双塔工艺，降低甲醇精馏蒸汽消耗。 

4、在焦化行业深入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在焦化行业遴

选一批“能效领跑者”，树立行业标杆，提高焦化行业能效水平。

加大对焦化生产过程中的备煤、炼焦、煤气净化、化产回收、热

能利用等工序的专项治理。严格控制焦炭产能，严把炼焦项目审

批关，严禁净增炼焦产能，结构调整及改造项目必须严格执行产

能等量或减量置换；严格行业准入管理，实行公告企业动态调整

管理。强力推进达标治理，各焦化企业要对照《炼焦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焦化行业准入条件（2014

年修订）》和《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3）等标准和产业政策，筛选技术路线，制定治

理措施和实施方案。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各焦化企业按照国家、

省市有关要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建立健全各类环保管理

基础资料，严格落实清洁生产各项要求。全面推进污染管控，各

焦化企业要配套建设环保治理设施，达不到能耗限额标准或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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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达标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处罚。 

（三）从太阳能工业光热利用向太阳能光电利用和空气能、

地热能、生物质能等领域拓展。太阳能光热在化工、食品加工、

纺织等工业领域的应用取得积极成效，要深度开发光伏发电、空

气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应用，提高新能源在工业领域

利用水平，减少化石能源消耗。 

1、大力推广太阳能工业利用。重点突破中高温高效太阳能

集热、光伏发电、太阳能冷热联供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拓宽太

阳能光热、光电利用覆盖面，加快太阳能工业化利用。大力发展

分布式发电，对太阳能集热系统在化工、食品加工、纺织等工业

领域的应用工程示范项目予以奖励。 

2、大力推广空气能和地热能。大力开发应用能满足环保和

水资源保护要求的地热供暖、供热水技术，积极研发推广地源热

泵技术，开发无机超导热管、地热测评等产品和技术。研发应用

超低温空气源热泵涡旋补气增焓、智能除霜、双击压缩等核心技

术。鼓励在“煤改电”、“煤改气”等工程中，将空气能、地热能与

太阳能相结合，降低使用成本。 

3、大力推广应用生物质能。重点攻克生物质能源作物品种

选育、生物质大规模原料收集、纤维素转化、低成本液体燃料制

备等领域技术难题。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规范建设，有序推进

生物质直燃和生物质气化发电，支持具备条件的大型畜牧养殖企

业建设沼气发电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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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重点工程 

围绕深入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实施一批新旧动能转换工

程，在“点”上抓好“五大重点工程”。 

（一）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提升工程。执行省超低排放标准，

对于不能实现超低排放的非电站锅炉，实施煤粉和水煤浆等高效

环保锅炉替代改造。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 年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方案>的通知》（鲁厅字

〔2017〕35 号）要求，全面淘汰辖区内 10 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

锅炉。 

（二）分布式集中供热推广工程。依托各类工业园区与工业

集中区和城镇供汽（热），新建（改造）大吨位高效环保锅炉，

替代原有分散燃煤小锅炉，形成分布式能源供应体系。鼓励专业

热力公司集约化生产、管理，降低建设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鼓励应用太阳能集热系统进行预加热，降低燃煤消耗。 

（三）锅炉装备制造产业壮大工程。加快推进煤粉锅炉、新

型水煤浆锅炉等设计、研发和生产，推动锅炉制造业提质增效。

加快煤粉制备、水煤浆生产、新型洁净型煤研发生产等基地（中

心）建设进度，建立完善配送保障体系。加快推进高效煤粉锅炉

综合检测服务平台和行业技术中心建设，形成综合服务体系，提

升公共服务能力。 

（四）严格“工业绿动力”标准。省将制修订一批高效煤粉锅

炉、煤粉制备等系列地方标准，有效解决运行监管缺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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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执行水煤浆、节能环保炉具、洁净型煤和太阳能、生物质

能等标准，提高节能市场准入门槛，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在炼化、

焦化、锅炉制造、煤粉制备等行业开展能效“领跑者”遴选活动，

积极争取能效“领跑者”。 

（五）煤化工和焦化行业清洁生产工程。全面推行清洁生产

审核，对“双超双有”、超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等重点企

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鼓励其它企业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

审核。煤化工行业，采用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和高效节

能减排设备，推广除垢和防腐保温新措施，降低能量消耗和污染

物排放，各项排放指标优于国家或地方强制标准，产品单耗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焦化行业，推广干熄焦、焦炉余热余能回收利用，

煤调湿、焦化废水深度处理回用，脱硫废液处理、烟气脱硫脱硝

除尘等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技术，提高无组织烟气捕集和治理效

率，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协调。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的决策部署，深化政府各部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

之间的协调、沟通，积极发挥行业协会、节能咨询服务机构的桥

梁作用。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是节能降耗工作的主要抓手，各

县市区要成立组织领导机构，理顺工作协调机制，逐步将其纳入

节能评价考核体系，进行广泛深入动员，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二）强化政策扶持。积极争取国家、省政策，加大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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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绿动力”计划的支持。各县市区要尽快出台政策，统筹安排节

能资金，加大财政倾斜力度，发挥激励引导作用。完善差异化政

策，针对不同地区、企业和行业实际，实行分类扶持，精准定向

调控。开展“绿色信贷”，加强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合作，积极

争取省节能投资引导基金、世行亚行节能减排资金支持建设项

目。发挥大型龙头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形

成多元投资、多点发力的格局。 

（三）强化监督检查。定期开展专项督查、实地检查、随机

抽查，从组织领导、方案实施、工作进展、能源保障、市场管控、

奖补政策、宣传引导、实际成效等方面进行督查检查。针对督查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限期抓好整改。对工作不落实、整改不到位

的，给予通报批评。在石化、焦化、造纸等行业，选择一批年能

耗万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开展能源审计工作，督促企

业加强能源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四）强化技术支撑。在重点用煤领域，组织召开专业性、

针对性强的技术交流对接会，促进节能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定期

发布《重点节能技术、产品和设备推广目录》，鼓励企业运用先

进技术进行节能改造。依托重点用能企业，进行产学研联合攻关，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加强节能人才培养，重点引

进一批高科技人才，着力培养一批领军人物和团队。 

（五）强化宣传引导。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期刊、报纸

等大众传媒，以及召开新闻发布会、表彰会、推介会等形式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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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绿动力”计划。重点抓好“工业绿动力”计划进企业、进社区，

积极宣讲“少用煤、用好煤、保蓝天”和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的新理

念、好政策。正确引导好社会舆论，从政策措施、典型经验、进

展成效中选准切入点，搞好广泛宣传和深度报道，努力赢得全社

会的理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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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经信字〔2017〕254号）关于印发济宁市深入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工作方案的通知.pdf
	（济经信字〔
	济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文件
	济宁市人民政府节约能源办公室
	济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济宁市人民政府节约能源办公室
	2017年11月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济宁市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工作方案
	2015年，我省实施“工业绿动力”计划以来，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节能减排指标得到有效控制，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是，与新旧动能转换、大气污染防治、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等工作还有一定的差距，按照省统一部署要求，现就我市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工作安排如下。
	一、总体思路和目标
	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方案》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总体要求，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工业绿动力”计划为引领，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为重点，以新能源应用为突破，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标准制度建设为保障，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深入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点”“面”结合，精准施策，上下联动，注重实效，打造“工业绿动力”计划品牌，推动我市经济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二、主要工作任务
	拓展“工业绿动力”计划实施范围，落实重大工作任务，积极培育新动能，在“面”上做好“三个拓展”。
	（一）从先行试点向全域面上推开拓展。在金乡、汶上、曲阜、梁山等先行试点的基础上，由“点”到“面”，全域辐射，整体推开，实现全覆盖。
	1、学习先进经验，用好先行试点成果，推动工作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速度推进。各先行试点县先行先试、主动作为，实现了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的双促进，试点示范作用显现。各县市区要认真学习典型，抓紧制定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工作方案或行动计划，紧贴自身实际，借鉴成功经验，加强工作创新，加大扶持力度，从快从速推进，全力打造一批新旧动能转换的精品工程、亮点工程和“样板田”。
	2、因地制宜，突出重点，采取“一县一策”、“一事一议”、“一炉一册”等措施精准治理。先行试点县要将成熟做法固化为制度加以推广，其他县市区可选择有突破性的支撑项目优先实施，形成各具特色、竞相发展的局面。要坚持“一事一议”，实行“一线工作法”，对重点工作、重大项目和急办事宜，采取特事特办的方法，给予特殊支持。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型号、不同用途的锅炉、窑炉等，坚持分类治理，逐台制定改造（替代）工作方案。
	（二）从燃煤锅炉改造向建材、煤化工、焦化等重点用煤行业拓展。持续推进燃煤锅炉综合整治，重点建设一批高效环保锅炉示范项目，提高改造积极性，巩固推广效果。同时，紧紧围绕建材、煤化工、焦化等领域，全面摸清整治项目底数，逐一制定治理方案，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
	1、在燃煤锅炉综合治理方面深入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凡新、改、扩建燃煤锅炉热源厂或燃煤锅炉的，优先采用煤粉和水煤浆等高效环保锅炉，严格执行能评、环评等规定。其他锅炉要按照宜气则气、宜电则电的原则，加快推进以气代煤、以电代煤工程。加快实施配套管网建设，为气代煤、电代煤工程顺利实施提供坚强的电气源保障。
	2、在建材行业深入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水泥行业要全面推进清洁生产，推广全氧燃烧、变频调速等先进技术，鼓励对现有回转窑系统、粉磨系统进行节能改造；鼓励开发窑炉烟气脱硫、脱硝及余热利用一体化技术和成套装备，对生产线的颗粒物排放进行综合治理，推动水泥窑无害化协同处置废弃物。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工作部署要求，确保水泥行业冬季错峰生产落到实处。按照省物价局、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有关文件要求，严格执行水泥企业阶梯电价制度。平板玻璃行业要实施清洁能源置换改造，重点突破超薄、高强、无碱、镀膜、高透光率等高性能产品生产及深加工关键技术，大力发展低辐射镀膜玻璃、超白玻璃、光伏发电玻璃、屏显基板玻璃、航空和车用安全玻璃等高性能玻璃产品，加大低辐射镀膜玻璃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及新建建筑的推广。建陶行业熔块生产企业要采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并配套环保治理设施，引导企业将窑炉生产环节转移至资源富集地区。实行统一制气、统一制粉、统一废弃物处理、统一外立面整治的“四统一”综合治理，推广干法制粉、连续球磨、辊道窑及余热回收综合利用、节能窑炉以及环保治理技术与装备，达不到能耗限额标准或排放不达标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处罚。耐火材料行业要进行能源结构调整和窑炉节能改造，全部改为使用天然气或集中煤制气，不能改造且达不到能耗限额标准或排放不达标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处罚。砖瓦和碳酸钙行业要配套建设环保治理设施，达不到能耗限额标准或排放不达标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处罚。
	3、在煤化工行业深入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按照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要求，运用安全、节能、环保等倒逼机制，在煤制合成气、氨合成、尾气处理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实施改造。在气化环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新建煤化工项目应采用水煤浆或干煤粉加压连续气化技术，鼓励现有固定床常压煤气化生产企业采用连续加压煤气化技术实施原料路线改造，逐步淘汰常压煤气化装置。在转化环节，以提高反应热的利用效果和减少外供蒸汽量作为重点，鼓励采用低温变换工艺、等温变换技术；氨合成应降低进水冷却器气体温度，减少热量损失，回收分离液氨后循环气体冷量，减少冷冻负荷，提高反应热的回收率；鼓励对传统中小型氨合成装置实施降低系统压力技术改造，以大型低压氨合成装置替代小型高压氨合成装置，减少压缩功耗；大型甲醇合成装置鼓励采用水相变移热产生蒸汽方式及时移走甲醇合成反应热，维持催化剂床层温度稳定。在废物处理环节，鼓励采用低温甲醇洗（半贫液循环）脱硫脱碳技术，优化流程及冷量利用，降低再生蒸汽消耗，再生的富含硫化氢酸性气体，采用硫回收制硫磺或制硫酸技术进行综合利用；鼓励采用液氮洗气体深度净化技术，脱除CO、甲烷和氩，消除氨合成循环气的放空，降低氢氮气的损失；甲醇合成放空气应进行氢回收，将放空气尾气作为燃料气，降低原料消耗；甲醇精馏应采用三塔或五塔工艺，淘汰双塔工艺，降低甲醇精馏蒸汽消耗。
	4、在焦化行业深入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在焦化行业遴选一批“能效领跑者”，树立行业标杆，提高焦化行业能效水平。加大对焦化生产过程中的备煤、炼焦、煤气净化、化产回收、热能利用等工序的专项治理。严格控制焦炭产能，严把炼焦项目审批关，严禁净增炼焦产能，结构调整及改造项目必须严格执行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严格行业准入管理，实行公告企业动态调整管理。强力推进达标治理，各焦化企业要对照《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焦化行业准入条件（2014年修订）》和《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等标准和产业政策，筛选技术路线，制定治理措施和实施方案。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各焦化企业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要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建立健全各类环保管理基础资料，严格落实清洁生产各项要求。全面推进污染管控，各焦化企业要配套建设环保治理设施，达不到能耗限额标准或排放不达标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处罚。
	（三）从太阳能工业光热利用向太阳能光电利用和空气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领域拓展。太阳能光热在化工、食品加工、纺织等工业领域的应用取得积极成效，要深度开发光伏发电、空气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应用，提高新能源在工业领域利用水平，减少化石能源消耗。
	1、大力推广太阳能工业利用。重点突破中高温高效太阳能集热、光伏发电、太阳能冷热联供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拓宽太阳能光热、光电利用覆盖面，加快太阳能工业化利用。大力发展分布式发电，对太阳能集热系统在化工、食品加工、纺织等工业领域的应用工程示范项目予以奖励。
	2、大力推广空气能和地热能。大力开发应用能满足环保和水资源保护要求的地热供暖、供热水技术，积极研发推广地源热泵技术，开发无机超导热管、地热测评等产品和技术。研发应用超低温空气源热泵涡旋补气增焓、智能除霜、双击压缩等核心技术。鼓励在“煤改电”、“煤改气”等工程中，将空气能、地热能与太阳能相结合，降低使用成本。
	3、大力推广应用生物质能。重点攻克生物质能源作物品种选育、生物质大规模原料收集、纤维素转化、低成本液体燃料制备等领域技术难题。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规范建设，有序推进生物质直燃和生物质气化发电，支持具备条件的大型畜牧养殖企业建设沼气发电装置。
	三、实施重点工程
	围绕深入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实施一批新旧动能转换工程，在“点”上抓好“五大重点工程”。
	（一）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提升工程。执行省超低排放标准，对于不能实现超低排放的非电站锅炉，实施煤粉和水煤浆等高效环保锅炉替代改造。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方案>的通知》（鲁厅字〔2017〕35号）要求，全面淘汰辖区内10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
	（二）分布式集中供热推广工程。依托各类工业园区与工业集中区和城镇供汽（热），新建（改造）大吨位高效环保锅炉，替代原有分散燃煤小锅炉，形成分布式能源供应体系。鼓励专业热力公司集约化生产、管理，降低建设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鼓励应用太阳能集热系统进行预加热，降低燃煤消耗。
	（三）锅炉装备制造产业壮大工程。加快推进煤粉锅炉、新型水煤浆锅炉等设计、研发和生产，推动锅炉制造业提质增效。加快煤粉制备、水煤浆生产、新型洁净型煤研发生产等基地（中心）建设进度，建立完善配送保障体系。加快推进高效煤粉锅炉综合检测服务平台和行业技术中心建设，形成综合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四）严格“工业绿动力”标准。省将制修订一批高效煤粉锅炉、煤粉制备等系列地方标准，有效解决运行监管缺失等问题。要严格执行水煤浆、节能环保炉具、洁净型煤和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标准，提高节能市场准入门槛，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在炼化、焦化、锅炉制造、煤粉制备等行业开展能效“领跑者”遴选活动，积极争取能效“领跑者”。
	（五）煤化工和焦化行业清洁生产工程。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审核，对“双超双有”、超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等重点企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鼓励其它企业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煤化工行业，采用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和高效节能减排设备，推广除垢和防腐保温新措施，降低能量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各项排放指标优于国家或地方强制标准，产品单耗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焦化行业，推广干熄焦、焦炉余热余能回收利用，煤调湿、焦化废水深度处理回用，脱硫废液处理、烟气脱硫脱硝除尘等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技术，提高无组织烟气捕集和治理效率，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协调。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决策部署，深化政府各部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调、沟通，积极发挥行业协会、节能咨询服务机构的桥梁作用。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是节能降耗工作的主要抓手，各县市区要成立组织领导机构，理顺工作协调机制，逐步将其纳入节能评价考核体系，进行广泛深入动员，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二）强化政策扶持。积极争取国家、省政策，加大对“工业绿动力”计划的支持。各县市区要尽快出台政策，统筹安排节能资金，加大财政倾斜力度，发挥激励引导作用。完善差异化政策，针对不同地区、企业和行业实际，实行分类扶持，精准定向调控。开展“绿色信贷”，加强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合作，积极争取省节能投资引导基金、世行亚行节能减排资金支持建设项目。发挥大型龙头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形成多元投资、多点发力的格局。
	（三）强化监督检查。定期开展专项督查、实地检查、随机抽查，从组织领导、方案实施、工作进展、能源保障、市场管控、奖补政策、宣传引导、实际成效等方面进行督查检查。针对督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限期抓好整改。对工作不落实、整改不到位的，给予通报批评。在石化、焦化、造纸等行业，选择一批年能耗万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开展能源审计工作，督促企业加强能源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四）强化技术支撑。在重点用煤领域，组织召开专业性、针对性强的技术交流对接会，促进节能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定期发布《重点节能技术、产品和设备推广目录》，鼓励企业运用先进技术进行节能改造。依托重点用能企业，进行产学研联合攻关，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加强节能人才培养，重点引进一批高科技人才，着力培养一批领军人物和团队。
	（五）强化宣传引导。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期刊、报纸等大众传媒，以及召开新闻发布会、表彰会、推介会等形式宣传“工业绿动力”计划。重点抓好“工业绿动力”计划进企业、进社区，积极宣讲“少用煤、用好煤、保蓝天”和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的新理念、好政策。正确引导好社会舆论，从政策措施、典型经验、进展成效中选准切入点，搞好广泛宣传和深度报道，努力赢得全社会的理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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